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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红寺堡区2023年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预算40万元整。通过支持建设纳入全国系统的AI视频智能辅助监管检查系统、露天煤矿、边坡高度超过150米的距离监控联网，提高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3年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资金40万元全部及时按规定拨付至农户，资金到位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截至绩效自评报告日，2023年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资金40万元，已使用40万元，资金执行率10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资金均实行专账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执行情况良好，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无违反财务管理、财经纪律情况发生。会计核算真实完整，项目资金分配、下达、拨付、使用、执行和原定用途、预算绩效管理用途相符，支出符合国家相关管理制度规定。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提高智能化安全生产预防和监管系统≥6个。
（2）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100%，联网在线率100%。
（3）时效指标。
2023年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已按要求在收到自治区财政厅文件后在规定时间内下拨至煤矿。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有效提高。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矿山安全监察监管效能有效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